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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桂林市

公共租赁住房申请保障标准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社会公众：
为做好我市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审核、租赁补贴发放、实物配租等工作，根据《桂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桂林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修订）》（市政规〔2023〕16号）文件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现将桂林市公共租赁住房申请保障相关标准通知如下：

一、保障对象准入划分标准

（一）收入标准。本市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象分为低收入(含低保家庭、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和支出型困难家庭)、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低收入家庭(含低保家庭、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和支出型困难家庭)收入标准为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市人民政府公布的低收入标准线以下，由市民政部门或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认定；中等偏下收入家庭收入标准为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市人民政府公布的低收入标准线2倍以下（含2倍），由各房产管理处认定，且家庭人均货币财产应当低于当地租赁补贴人均公租房保障面积乘以当地商品房均价(按当地统计部门提供的上一年度商品房销售总价除以销售总面积计算 )的总额。

（二）住房困难标准。本市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象住房困难标准：低收入家庭自有住房人均使用面积低于10平方米，中等偏下收入家庭自有住房人均使用面积低于12平方米。

二、租赁补贴和实物配租保障标准

（一）低收入家庭租赁补贴人均保障面积标准为使用面积10平方米。租赁住房补贴标准按实际保障人口计算为：每平米15元/月。计算方式：补贴额度＝(人均保障面积标准×核准家庭成员保障人数－家庭现有住房使用面积)×租赁住房补贴标准。

（二）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租赁补贴人均保障面积标准为使用面积12平方米。租赁住房补贴标准按实际保障人口计算为：每平米7.5元/月。计算方式：补贴额度＝(人均保障面积标准×核准家庭成员保障人数－家庭现有住房使用面积)×租赁住房补贴标准。
（三）保障家庭所租房屋实际交纳租金超过家庭月租赁补贴数额的，超出部分由保障家庭自行承担；低于月租赁补贴数额的，按实际发生额发放租赁补贴。租赁补贴人均保障面积标准和租赁补贴额度标准可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平均租金、保障对象的经济承受能力等因素进行调整。

（四）在核算公租房实物配租保障家庭租金时，按照人均使用面积12平方米的保障面积标准实施。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此前印发的有关公共租赁住房政策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本通知由桂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在实施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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